
「中興」亟待「中興」校長    齊  心（昆蟲系教授） 

校長選舉在即，同仁應認真思考本校的現有問題與未來發展。校長與其選任之四長主掌

校務，擁有相當大的行政權、行政資源與經費；校長與其幕僚的能力與工作態度影響本校的

命運。清朝的明夷待訪錄中曾定出大學校長的條件「太學祭酒，推擇當世大儒，其重與宰相

等，或宰相退處為之」。現在的大學校長應具備哪些條件呢？ 

一、校長應有積極進取的態度。校務的改革不能老想跟在其他學校後面，絕對不能有「爭
後恐先、力爭下游」的行為（請見教授會通訊第 34期）。二、校長應明瞭各種法規。行政工
作雖然必須分層負責，但是若校長與其幕僚不明瞭法規，就無能發現下屬的錯誤。（至少要懂

公文程式條例中「函」的定義是：各機關間公文往復，或人民與機關間之申請與答覆時用之）。

當過多年系所主任、院長，又有幸當校長，若還不清楚各種法規，就不能怪同仁譏諷其多年

的教育行政經驗只是「尸位素餐」。三、校長應勇於負責、知錯能改。「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行政工作難免犯錯，犯了錯，就應該誠實認錯、道歉，並認真改正錯誤；千萬不要犯了錯又

只會老羞成怒，死不認錯，甚至推諉卸責，欺上瞞下。四、校長應「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在擔任行政職務之前，要求行政主管要認真負責、依法行事、公正無私，自己當了校長、四

長或其他主管之後，也應該像當初要求別人一樣，甚至應該更嚴格要求自己。反之，若只是

把從前作為反對黨的抗爭經驗拿來對付現在持反對意見的同仁，就會變成惡質的鬥爭。五、

校長在「人事經費」方面務必公開。若從前指責三長拿各種補助款，自己做行政工作時，最
好是津貼、補助、儀器費都一毛不拿，更不要用「行政權」阻擾妨礙教師了解校務與經費。

六、校長不應「答非所問」。老師問學生問題時，遇有答非所問的，一定會指正學生的錯誤。

校長與四長對教師的問題「答非所問」時，不僅不足以「為人師表」，更是心虛的表現。七、

校長應妥善選任幕僚。學校就像國家，皇帝的旁邊多一個劉羅鍋，少一個和珅，就是國家社

稷之福。八、校長應有改革勇氣與接受批評的雅量。明夷待訪錄中說「祭酒南面講學，天子
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無諱」。現在的社會卻不是如此，大學校長少有敢評論政

治者，少數勇於批評政府施政的大學校長卻很容易惹禍上身；同樣，現在的大學教授也少有

批評校務者，而有些校長也沒有接受批評的雅量。 

其實，本校並非事事排在國立大學之末。本校校園就是全國少數大學中能聽到垃圾車鈴

聲、能見到師生人人手提垃圾定時集會、一起等垃圾車的大學（若是唯一的，本校就拿了第
一名了）。歐美大學為何不向我們學習校園中「垃圾不落地」？此外，本校可能是少數實施「鐘

點費連坐法」的大學，如果也是唯一的，本校又得了一個第一名。如果本校全面停發鐘點費，

可能搶到一個更好的全國第一。 

第三十八次校務會議中，擬將教師聘任升等辦法第七條第二款變更為「兼任教師除因臨

時出缺需即予補充者或由本校原專任教師繼續轉任同等級兼任教師者外，應比照新聘專任教

師案辦理。」（第 288頁），仔細讀條文，便知該條文係圖「保障」專任教師無條件轉任兼任
教師。經討論後，修改為獨立之第三款「原專任教師 … .兼任教師者須經系、所（科、室、中
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後再依行政程序辦理」。兩種改法，有完全不同的涵義。數年前，曾

有提案試圖將校務會議代表選舉改為小選區（由系所選舉），今年人事室又再度提案擬改為由

系所選舉，經代表力爭，該案才未通過。類似的事情，會一再重演，有特定目的的法案隨時

可能輕易過關。希望未來校務會議代表中能有足夠的認真教授注意法規的修訂，一時一字的
疏忽，便可能有重大影響。「教授治校」一定要靠有足夠人數的教授「認真、積極、明辨是非、

勇於對抗惡勢力」，否則只是「少數有教授資格的人治校」而已，更下焉者，會變成少數教授

為所欲為，獨斷獨行。為不負「中興」校名，本校亟待「中興」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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